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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中原时评

75 岁老人张素婷在
河北师大老校区做了 20
多年缝缝补补的活计，师
大搬到新校区后又来到新
校区摆摊卖鞋垫。张奶奶
现在一个人在当地租房孤
苦度日。13 日，河北师大
学生向报社求助称，“鞋垫
奶奶”疑遭学校驱赶。记
者赴学校保卫处采访，对
方称，“鞋垫奶奶”值得同
情，但不能开这样的先
例。（11月 14日《燕赵都
市报》）

“摊贩不准进校门”
“经营性活动需集中到店
面”，诸如此类的理由，确
有其正当性的一面。毕
竟，学校不是大市场，任由
摊贩随意摆摊，确会影响
学生读书。然而，矛盾的
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
里，校园管理方似乎都没
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反而
是在“鞋垫奶奶”已步入
75 岁高龄的情况下，突然
对其采取所谓的管理措
施，这未免让人疑窦重重。

众所周知，所谓的大
学店面，实际由大学后勤
集团负责。如果“鞋垫奶
奶”想要进入这些店面经
营，就必须给后勤集团缴
纳相应的租赁费。而这也
许是相关方面采取强硬措
施，整顿校园摊贩的一个
利益动机。换言之，大学

并非不允许经营，只是不
允 许 不 上 缴 利 润 的 经
营。如果“鞋垫奶奶”能
够自己掏钱，租下大学里
的店面，大学管理方相信
不会再以高尚的“保卫读
书环境”的名义，驱逐这
位老人。

这未免与公众对大
学的认知相去甚远。大
学，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
的环节，理应给予学生最
好的教育。而所谓最好
的教育，其要义不仅仅在
于传授好的知识，而更在
于“知行合一”的精神。
以此而论，校园管理方强
行驱逐“鞋垫奶奶”，多么
像一本反面教材，写满了
现实的扭曲。而当这样
的事例，活生生地发生在
这些可爱的学生身边，会
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什么
样的影响？今天，如果众
多河北师大学子的关注，
不能为一位老人的生计
带来一线希望，他日，他
们走上教坛，又何以有底
气传播向上的力量?

至于，管理方所谓的
“不 能 开 这 样 的 先 例”
“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
个”云云，都是一种慵懒
作风的体现。因为，河
北 师 大 并 没 有 第 二 个

“鞋垫奶奶”，允许她经
营，也难以引发跟风效

应。管理方之所以如此
推诿，不过是为搪塞舆论
的悠悠之口。但这样的
搪塞，不但显得有些笨
拙，也折射出大学管理的
僵化与僵硬。为学校形
象计，管理方当正视学生
们的吁请，真正本着以人
为本的情怀，介入“鞋垫
奶奶”问题的处理。给
75 岁的老人留一份“自
耕地”，也给所有河北师
大学子一堂尊重老人的
示范课。

“一 叶 落 而 知 天 下
秋”，“鞋垫奶奶”与河北师
大管理方的冲突，并非一
所大学的故事。某种程度
上，它也是当下人口老龄
化问题的一个缩影。如何
妥善安置这些无处养老的
老人，并非一个学校与一
批学子的事情，它更是政
府的公共责任。以“鞋垫
奶奶”而论，她靠纳鞋垫可
以解决一时的生计，但长
远来看，纳鞋垫是一项视
力活，75 岁的老人还剩下
多少精力干这样的精细
活？揆度现实，相关部门
不仅应该引起重视，并给
予必要的制度救济，还应
正视其中所折射的养老危
机，并及时推动养老方面
的改革。毕竟，善待老人，
就是善待我们的明天。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在“天和经济研究所”13日举办的
财税沙龙上，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
究所所长贾绍华介绍，“我国18个税种
中只有 3 个通过人大立法。这三个税
种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
税。”其他15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
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国务院制
定暂行条例开征的。（11月14日《经济
参考报》）

税收法定，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
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
相应的法律作为前提，国家不能征税，
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虽然我国在
1982年的《宪法》中就确立了税收法定
原则，但考虑到上世纪 80 年代建立现
代税制的经验和条件不够，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先后两次授权国务院立法，由
后者制定了数量众多的税收暂行条例。

应该说，税收授权立法在当时环境
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法治理念的日渐
强化，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
法律为辅”的税收法律体系，弊端逐渐
凸显出来。首先，作为税收管理和支配
的主体，政府自行制定税收条例，难逃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有失
客观中立。政府部门掌握税率、课征对
象的决策权，很容易招来部门利益制度
化的质疑，同时也会在无形中造成有关
部门花钱的大手大脚，不利于节约型政
府建设，增加了公众的税收负担。其
次，相比人大立法而言，部门制定条例
的开放性远远不够。在国外，纳税人、
税务代理人、税务官员和法官，都有同
等的权利查阅有关某一税法立法背景
文件。但在国内，税收授权立法更多体
现为“闭门立法”和行政主导，公众很难

参与其中。此外，由于税收条例不是由
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机构制定，致
使其公信力先天不足，难以从根本上获
得纳税人的认同和支持，从而给税收征
管带来难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完善立
法”成为财税改革的一大亮点。据媒
体报道，增值税等若干单行税法，已列
入十二届人大立法计划，税收征收管
理法的修改草案也将首次提交审议。
只有加快税收立法，按照“一税一法”
的原则将各税种纳入法律调增范畴，
才能体现税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权威
性，实现财税立法和税制改革的相互
促进、共同完善。全国人大一方面需
要对现行税收暂行条例进行梳理分
析，遵循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逐
步将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另一方面
也要具有前瞻性，将房产税、遗产税、
环境税等备受关注的新税种，纳入人
大视野，加强调研论证，争取将来以法
律形式一步到位予以规范。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人
大收回税收立法授权。对此，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人大将在适当
时候考虑，但目前尚没有路线图和时间
表。或许，马上收回授权时间尚不成
熟，但人大有必要对授权予以规范，强
化监督。比如，政府修改税种应基于减
轻税负的原则，不能擅自提高税率、扩
大范畴；新开征税种必须公开透明，征
求公众意见，报请人大审查等。只有将
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才能促使授权立
法成为人大立法的有益补充，帮忙不添
乱，尽职不越位。
□赵若昀

大学怎就不能让“鞋垫奶奶”安身？


